
中 山 市 公 安 局

山安指函〔2025〕112号

中山市公安局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
第 2025003号议案转建议答复的函

梁友明等代表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放开中山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上路通行的

建议》（建议第 2025003号）收悉，经综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及

司法局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对建议内容的总体表态

中山市自 1999年起实施“摩托车总量控制”政策，严格控

制摩托车保有量，对改善我市空气环境质量、预防道路交通事故、

缓解道路交通拥堵、提升城市形象发挥了积极作用。近年来，随

着我市经济社会发展，市民出行需求日益多样化，要求放开电动

两轮轻便摩托车（以下简称电轻摩）上路通行的呼声逐渐出现。

对此，经过前期调研，结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及市司法局的

会办意见，我局认为放开电轻摩上路通行涉及道路交通安全、交

通管理、产业发展等多方面问题，影响面大且具有不确定性，需

要综合考虑、审慎决策，目前尚没有较为完善、稳妥的解决方案，

暂无法实现放开中山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上路通行。但是，我局

将会同相关部门，秉持发展的眼光、积极的态度，认真吸纳代表

可行性建议，在下来工作中努力推动落实。

（C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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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对建议内容的归纳分析

（一）两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

根据《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》（GB7258-2017）,两轮轻

便摩托车定义为车辆纵向中心平面上装有两个车轮的摩托车，无

论采取何种驱动方式，其最大设计车速不大于 50km/h。此外，

如果使用内燃机，其排量不大于 50ml；如果使用电驱动，其电

机额定功率总和不大于 4kw。因此，两轮轻便摩托车符合机动车

的定义，需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中关于机动车上路通行的相关规

定。

（二）放开中山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上路通行与现行指标文

件、实施办法相冲突

根据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《转发公安局关于〈摩托车

报废标准暂行规定〉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中府办〔2003〕18

号），对拥有已注册登记摩托车的车主，其摩托车按规定每报废

一辆，允许购买一辆新的摩托车办理注册登记，即车主需先取得

摩托车报废更新凭证方可购买新的摩托车上牌。同时，报废摩托

车更新的条件必须满足以下两点：一是必须是国家经贸委批准列

入国家《产品公告》的品牌型号；二是必须是发动机排量在 90C

以上的四冲程新车。因此，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暂不符合现行政

策、规定要求，目前无法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业务。

三、对建议的采纳情况

（一）关于批准“电动轻型摩托车”符合生产资质的企业投

资进驻中山的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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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收采纳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表示将积极推动我市新能源汽

车产业发展，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在我市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生

产项目。对于电轻摩生产企业，按照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准入标

准，支持其在我市落户发展。

（二）关于对“电动轻型摩托车”实行严格实名制登记，交

管部门实行“上牌”登记制度进行严格管理，一人只享有一个指

标（车辆允许在报废后重新购置）的建议

部分吸收采纳。根据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《转发公安

局关于〈摩托车报废标准暂行规定〉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中府

办〔2003〕18号），对拥有已注册登记摩托车的车主，其摩托车

按规定每报废一辆，允许购买一辆新的摩托车办理注册登记，即

车主需先取得摩托车报废更新凭证方可购买新的摩托车上牌。同

时，报废摩托车更新的条件必须满足以下两点：一是必须是国家

经贸委批准列入国家《产品公告》的品牌型号；二是必须是发动

机排量在 90C 以上的四冲程新车。因此，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

暂不符合现行政策、规定要求，无法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业务。

（三）关于驾驶人须严格遵守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具备驾驶

“电动轻型摩托车”驾驶资格，交管部门提供 F 型驾驶资格考试

培训及发证服务的建议

暂未吸收采纳。由于我市目前暂未放开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

注册登记，交管部门暂未提供 F 型驾驶资格考试培训及发证服

务。

（四）关于“电动轻型摩托车”必须在销售时同时强制性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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买机动车交强险的建议

吸收采纳。强制电动轻型摩托车在销售时购买机动车交强

险，对于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权益、降低驾驶者风险、维护社会

稳定具有重要意义。

（五）关于充分运用中山的立法权，吸收广东省允许电动两

轮轻便摩托车上路的城市（广州、深圳、珠海）的可以借鉴的方

法，结合中山市的路况等实际情况，制定关于“电动轻型摩托车”

销售环节和路面交通环节的管理措施和法律规定，并深化、完善

原来的有关实施细则的建议。

对于上述提议，经前期对广东省特别是珠三角区域允许电动

两轮轻便摩托车上路的城市（广州、深圳、珠海）进行调研，目

前仅有广州市办理少量电动轻便摩托车注册登记业务，且仅限于

较小使用范围。深圳及珠海市暂未放开电动轻便摩托车上路面行

驶。目前中山市继续实施“摩托车总量控制”，暂无法实现放开中

山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上路通行。

（六）关于生产企业可以加大研发力度，推出更多符合市场

需求的电轻摩产品；不断提升“电动轻型摩托车”的设计和制造

技术，让“电动轻型摩托车”具有更加环保、节能、安全的特点，

能够满足现代城市交通的需求；销售企业不断拓展销售渠道，让

电轻摩走进更多家庭；维修企业不断提升服务水平，为电轻摩用

户提供维修保障；“电动轻型摩托车”的充电装置与电动自行车

的充电装置通用等建议。

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，驾驶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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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依法取得 D、E或 F驾驶证，要佩戴安全头盔，且这类车不

可载人。电动轻便摩托车介乎电动自行车和普通二轮摩托车之间

缺乏比较优势，且基数少，相关配套设施需要进一步完善。

结合上述四项建议，我局将会同市工业和信息化、市场监督

管理、商务、司法等部门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协作，形成工作合力，

积极稳妥推进电动轻便摩托车交通管理、产业发展相关工作，为

市民提供更加便捷、高效、安全的出行环境。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您对我市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关心支

持。

中山市公安局

2025 年 9月 23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萧嘉裕，13590899279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、市政府办公室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

市司法局。


